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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華觀劇場（以下簡稱本劇場）由本校外國語文學院（以下簡稱本院）負責管理。為推廣藝文展演活動，服務校內教學需求，推廣校園藝文展演活動並提升本院藝術教育與社會服務功能，發揮表演藝術之教育與文化價值，特訂定本辦法，作為校園場地開放之依據。
第2條 本校校內團體或個人符合下列資格者，得依本辦法申請使用本劇場：
一、本校教學單位：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相關教學中心。
二、本校行政單位：各處室、中心等行政機關。
三、本校教職員工：專任、兼任教師及職員工。
四、本校學生社團：經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認可之學生社團。
五、本校學生：在學學生（需有指導老師或負責教職員工）。
校外年滿十八歲以上之中華民國國民，或下列依法設立之國內校外團體、機關，亦得依本辦法申請使用本劇場：
一、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
二、公司法人或商業機構。
三、政府機關。
四、公私立學校。 
五、其他非法人但具代表人、管理人之團體。
第3條 申請使用本劇場，以下列使用目的為限：
一、教學活動：課程教學、學術發表、論文口試等。
二、學術活動：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工作坊等。
三、藝文展演：戲劇表演、音樂會、舞蹈演出、跨域展演等。
四、校務活動：各類會議、典禮、慶祝活動等。
五、學生活動：社團表演、競賽活動、成果發表等。
六、文教活動：文化節慶、公民活動等。
七、其他性質活動：包括但不限於成果展示、媒體內容拍攝等，視本劇場場地情形與本院評估結果核可辦理。
如有數單位(人)申請同一時段或有部分申請時段重疊時，本院得依下列款次排定優先順序：
一、本校外語學院教學課程。
二、本校全校性教學活動。
三、表演藝術類。 
四、教育推廣類。 
五、文教活動類。
六、其他性質活動。
第4條 本劇場可供申請之場地範圍如下，下列各款場地均可獨立申請使用：     
一、劇場表演廳。 
二、道具器材間。  
三、梳化間。
四、前廳及公共區域（含拱廊與戲劇通道）。 
五、技術設備（燈光、音響等，投影需額外付費）。
第5條 本劇場之開放時間為週二至週日上午九時至晚間十時。得申請租借之時段如下：
一、校內申請單位(人)：除為排練用途得以小時為單位租借外，其餘用途者，應以時段為單位租借。本劇場得申請租借之時段分為：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晚間六時至十時。
二、校外申請單位(人)：應以時段為單位租借，得申請租借之時段同前款規定。申請單位(人)另得申請於輔助時段租用本劇場。
三、前款所稱輔助時段為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晚間五時至六時。
本劇場之場地收費標準、設備租金、保證金詳如附表一。超時使用則另收超時費，超時費如下：
一、校內申請單位(人)：如超時時間係於晚間十時後，超時費依附表一超時欄費用計之；其餘超時費則比照排練用途之每小時費用計之。
二、校外申請單位(人)：如超時時間係於晚間十時後，超時費依附表一超時欄費用計之；其餘超時費則依輔助時段之費用計之。
申請單位(人)之保證金，於活動結束當日，經本院勘查場地與設備，確認無毀損後，本院將於七個工作天內無息退還；場地若有使用超時、毀損、清潔不當、場地未復原或違反使用相關規定者，本院得逕自保證金扣抵，不足扣抵之部分，得向申請單位(人)請求差額及追究相關法律責任，並得拒絕該申請單位（人）後續之申請。
第6條 預計於一月至六月使用本劇場者，應於前一年度二月一日起四十五日內申請；預計於七至十二月使用本劇場者，應於前一年度八月一日起四十五日內申請。申請期間結束後如有剩餘時段，將公告於本劇場網站，隨時可供申請。
申請單位(人)申請使用本劇場時，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輔仁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華觀劇場檔期審查申請書。
二、場地及設備租用申請表（附表二）。
三、演出/活動企劃書（說明活動性質、時間、人數、內容）。
四、法人機構立案證明影本：公司設立、機關公文。
五、申請人如為個人，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
六、其他補充資料（視個案需求）。
本院於申請期間結束後十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結果。本院審查之標準包含活動內容是否符合本劇場使用宗旨、活動安全與設備配置可行性、申請時段是否可行等。
申請未通過者，申請單位(人)得於收受審查結果後七個工作天內提出覆核申請，以一次為限。
申請通過後，申請單位(人)應於收受申請結果後三十日內親自（如為單位申請，應由提出申請之承辦人本人）至本劇場辦公室簽約，並繳交百分之五十之場地租借費及全額保證金。剩餘百分之五十之場地租借費應於使用前三十日內繳納。
未於前項期限內完成簽約或繳費者，視為放棄租用之權利，本劇場得逕行通知其他申請單位(人)遞補，不另通知前項之申請單位(人)，且不退還已收之費用。
第7條 校內團體或個人申請通過後如擬變更活動(演出)內容，應於使用日前十個工作天提出書面申請；如擬取消活動(演出)，應於使用日前七個工作天通知本劇場，且已繳費用不退還。
校外團體或個人申請通過後如擬變更活動(演出)內容，應於使用日前十五個工作天提出書面申請，申請變更通過者，應於接獲通知後七個工作天內前來辦理異動手續，並繳交異動費新臺幣五千元；如擬取消活動(演出)，應於使用日前七個工作天通知本劇場，且已繳費用不退還。
如因不可抗力因素，或不可歸責於申請單位(人)之事由，致活動(演出)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確實無法如期進行者，申請單位(人)得與本劇場重議檔期，如因此導致解約，相關已繳交費用由本劇場扣除已發生之費用後無息退還。
第8條 本劇場使用者應於使用場地前十個工作天內與本院召開技術協調會，且派具演出或製作知識之人員（導演、製作人、舞監等）參與。如為校內團體或個人有操作燈光音響之需求，應事前參與技術指導課程。
使用本劇場者應於前項協調會召開前以電子郵件之方式提供下列資料：
一、場地及設備租用申請表（附表二）。
二、技術協調會需求表。
三、演出設計圖面（舞台圖、燈光圖等）。
四、工作人員列表與防疫資料（視情況提供）。
五、其餘相關輔助資料。
使用者於使用本劇場前如需現場勘查，應於勘查前三個工作天至本劇場網站填寫「場勘預約表單」預約。申請單位(人)於申請前有場勘需求者，亦同。
第9條 本劇場使用者應遵守下列規範：
一、本劇場全面禁止吸煙、嚼檳榔及攜帶寵物。
二、除前廳、梳化間外，禁止攜帶食物飲料進入。
三、禁止非經同意進入燈控室、音控室、道具間等。
四、舉辦活動時請勿阻礙進出舒德樓之通道，亦請隨時注意音量與整潔，以維護周邊空間安寧與場地使用之品質。
五、欲申請停車證者，應於五個工作天前提出，申請以兩台車輛為限，使用單位僅限於正式演出當天進出。
六、進入劇場空間，除演出需要，應穿著適當服裝，以安全、舒適便於行動為主，並選擇能提供良好包覆性的衣物如長褲、包腳鞋等。
七、技術人員於進行裝、拆臺作業時應正確穿戴符合安全認證之工業用安全帽、安全衣等裝備，並應自備手套、口罩、護目鏡等相關防護裝備。
八、使用者置於劇場內之服裝、燈光、道具等物件，請自行保管，如有遺失或損壞，本劇場概不負責。
九、使用者須共同維護環境清潔，未食用完的食物須密封或丟至廚餘桶；每日工作結束後，須安排一人與本劇場當天值班人員一同進行場地巡視。
十、使用者拆臺時請確實復原場地，如需丟棄大型廢棄物、廢料、花束花籃等，請自行處理，本中心不負責清運。若未完成場地恢復及清潔，本中心依租用契約可扣除保證金作為補償。
十一、使用者必須自行替工作人員投保相關保險及相關產物保險。
十二、保險責任獨立於本劇場依法所投之公共責任險。
十三、演出期間如有任何傷亡或損失，應由使用者全權負責。
使用本劇場之設備時，應遵守下列規範：
一、不得破壞牆面、地板、設施、設備。
二、不得擅自操作燈光、音響、舞台吊具等專業設備。
三、未經許可，不得於租用場地內外，擅自安裝任何外加電力或效果器材。
四、禁止使用透明膠帶、雙面膠、泡棉膠、布紋膠等破壞性材質。
五、如需特殊佈置，須事先取得同意，最晚於技術協調會中提出並獲得准許。
六、設備損壞照價賠償。
本劇場最多容納人數為九十五人，不得容納超額人數，使用者應製作含演出事項之入場券以控管人數，並嚴格執行「一人一票」且不得增設站票，另應提供本院四張公關票券。使用者如有售票需求時，本劇場無售票平台售票點，現場僅提供使用者自行以人工方式售票。
使用者未經申請禁止進行攝影、錄音、錄影，如有相關需求須於技術協調會議提出，亦禁止於觀眾通道架設設備，且使用戶外轉播車錄影者須自備電力設施，凡因轉播或錄製涉及著作權糾紛者，使用者須自行負責。
第10條 本劇場使用者違反前條規定時，依情節輕重分別以下列方式處置：
一、輕微違規：口頭警告，記錄於使用者之申請檔案。
二、嚴重違規：終止本次使用權，保證金不予退還。
三、極嚴重違規，或屢次違規：視情形暫停或永久取消該單位未來申請資格。
如因可歸責於使用者之事由致設備或場地毀損者，應照價賠償；情節重大者並予以停權六個月至三年。
第11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規及本校、本院相關規定辦理。
第12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華觀劇場團體租借收費標準
	外語學院單位
	使用類型
	平日
（二～五）
	假日
（六、日）
	保證金

	
	
排練
（僅提供場燈）
	360元／時
	450元／時
	
5,000元


	
	
	1,200元／段
	1,500元／段
	

	
	
裝／拆／占臺／彩排／
免費講座與
工作坊

	1,800元／段
	2,250元／段
	

	
	
演出／放映／
收費講座與
工作坊

	2,400元／段
	3,000元／段
	

	
	僅租用輔助空間
（梳化間、前廳及公共區域）
	1,200元／段
	1,500元／段
	

	
	超時（22–00）
	3,000元／時
	

	
	超時（00–02）
	5,000元／時
	

	
	備註：
1. 時段：早09:00-12:00、午13:00-17:00、晚18:00-22:00
2. 排練租借每次以兩小時起跳，使用未滿一小時者，場地使用費收費以一小時計算。
3. 除排練用途，場地使用未滿一時段者，場地使用費收費以一時段計算。
4. 外語學院各系畢業公演與英文系年度大戲當週（含裝／拆／占臺／彩排／演出），僅收場租20,000元，超時按收費標準加計。
5. 外語學院戲劇表演實務課程成果發表當週（含裝／拆／占臺／彩排／演出），場租全免，超時按收費標準加計。
6. 另收保證金：5,000，使用結束確認場地良好及扣除追收費用後，於七個工作天內無息退還。
7.人事費依本校規定。
8. 場租試算範例：
戲劇演出劇場週（二早進場～日晚離場，4場演出）
平日（二～五全日）：19,800（11時段＊1,800元）＋2,400元（五演出1場）
假日（六、日）：6,750（3時段＊2,250元）＋9,000元（六、日演出3場）
共計： 37,950元

	校內單位

	使用類型
	平日
（二～五）
	假日
（六、日）
	保證金

	
	排練
（僅提供場燈）
	450元／時
	560元／時
	5,000元


	
	
	1,500元／段
	1,875元／段
	

	
	裝／拆／占臺／彩排／
免費講座與
工作坊
	2,250元／段
	2,800元／段
	

	
	演出／放映／
收費講座與
工作坊
	3,000元／段
	3,750元／段
	

	
	僅租用輔助空間
（梳化間、前廳及公共區域）
	1,500元／段
	1,875元／段
	

	
	超時（22–00）
	3,000元／時
	

	
	超時（00–02）
	5,000元／時
	

	
	備註：
1. 時段：早09:00-12:00、午13:00-17:00、晚18:00-22:00
2. 排練租借每次以兩小時起跳，使用未滿一小時者，場地使用費收費以一小時計算。
3. 除排練用途，場地使用未滿一時段者，場地使用費收費以一時段計算。
4. 另收保證金：5,000，使用結束確認場地良好及扣除追收費用後，於七個工作天內無息退還。
5.人事費依本校規定。
6. 場租試算範例：
戲劇演出劇場週（二早進場～日晚離場，4場演出）
平日（二～五全日）：24,750（11時段＊2,250元）＋3,000元（五演出1場）
假日（六、日）：8,400（3時段＊2,800元）＋11,250元（六、日演出3場）
共計： 47,400元

	藝文／非營利團體收費

	使用類型
	平日
（二～五）
	假日
（六、日）
	保證金

	
	排練
（僅提供場燈）
	2,000元／段
	2,500元／段
	10,000元

	
	裝／拆／占臺／彩排／免費講座
	3,000元／段
	3,750元／段
	

	
	收費講座／工作坊
	4,000元／段
	5,000元／段
	

	
	僅租用輔助空間
（梳化間、前廳及公共區域）
	2,000元／段
	2,500元／段
	

	
	演出／放映
	6,000元／場
	

	
	輔助時段（12–13／17–18）
	2,000元／時
	

	
	超時（22–00）
	3,000元／時
	

	
	超時（00–02）
	5,000元／時
	

	
	備註：
1.時段：早09:00-12:00、午13:00-17:00、晚18:00-22:00
場地使用未滿一時段者，場地使用費收費以一時段計算。
2.另收保證金：10,000，使用結束確認場地良好及扣除追收費用後，於七個工作天內無息退還。
3.人事費依本校規定。
4.場租試算範例：
戲劇演出劇場週（二早進場～日晚離場，4場演出）
平日（二～五全日）：33,000（11時段＊3,000元）＋6,000元（五演出1場）
假日（六、日）：11,250（3時段＊3,750元）＋18,000元（六、日演出3場）
共計：68,250元

	營利／非藝文團體收費

	使用類型
	平日
（二～五）
	平日
（二～五）
	保證金

	
	排練
（僅提供場燈）
	超時（00–02）
	6,000元／段
	20,000元

	
	裝／拆／彩／占臺
	6,000元／段
	8,000元／段
	

	
	講座／工作坊
	8,000元／段
	10,000元／段
	

	
	僅租用輔助空間
（梳化間、前廳及公共區域）
	2,000元／段
	2,500元／段
	

	
	演出／放映
	12,000元／段
	

	
	輔助時段
（12–13／17–18）
	4,000元／段
	

	
	超時（22–00）
	6,000元／時
	

	
	超時（00–02）
	10,000元／時
	

	
	備註：
1. 時段：早09:00-12:00、午13:00-17:00、晚18:00-22:00
場地使用未滿一時段者，場地使用費收費以一時段計算。
2.另收保證金：20,000，使用結束確認場地良好及扣除追收費用後，於七個工作天內無息退還。
3.人事費依本校規定。
4.場租試算範例：
戲劇演出劇場週（二早進場～日晚離場，4場演出）
平日（二～五全日）：66,000（11時段＊6,000元）＋12,000元（五演出1場）
假日（六、日）：24,000（3時段＊8,000元）＋36,000元（六、日演出3場）
共計：138,000元

	影音拍攝收費表（校內單位）
	拍攝類型
	平日
	假日
	保證金

	
	攝影
（含搭棚及架設準備工作）
	15,000元／日
	20,000元／日
	8,000

	
	錄影
（含搭棚及架設準備工作
	25,000元／日
	30,000元／日
	

	
	1. 另收保證金：8,000，使用結束確認場地良好及扣除追收費用後，於七個工作天內無息退還。

	影音拍攝收費表（校外單位）
	拍攝類型
	平日
	假日
	保證金

	
	攝影
（含搭棚及架設準備工作）
	15,000元／日
	20,000元／日
	20,000元

	
	錄影
（含搭棚及架設準備工作）
	25,000元／日
	30,000元／日
	

	
	1.另收保證金：20,000，使用結束確認場地良好及扣除追收費用後，於七個工作天內無息退還。

	優惠減免
（可合併連續租借優惠）
	特殊條件
	優惠減免

	
	輔大校友與藝術相關科系生
	9折

	
	檔期連續租借2週（含）以上
	9折

	
	檔期連續租借3週（含）以上
	85折

	
	單次申請15個（含）以上之排練時段
	9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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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輔仁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華觀劇場場地及設備租用申請表

1、 [bookmark: _Hlk216883992]演出單位：　　　　　　　　　　　　　　　　　                        　　　　.
[bookmark: _heading=h.gjdgxs]活動名稱：《　　　　　　　　　　　　　　　　　　　　                       　》
2、 借用場地：□劇場(含前廳)	□梳化間　□大廳
3、 借用時段：
	日期
	上午時段
09:00~12:00
	輔助A
12:00 ~13:00
	下午時段
13:00~17:00
	輔助B
17:00 ~18:00
	晚間時段
18:00~22:00

	 年 月 日 ( )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年 月 日 ( )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年 月 日 ( )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年 月 日 ( )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年 月 日 ( )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年 月 日 ( )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年 月 日 ( )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年 月 日 ( )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休息
□使用
	□裝台/彩排/拆台/佔台
□演出 
□影音拍攝

	保證金費用：              元；場租費用：                    元 (此欄由華觀劇場填寫)


[bookmark: bookmark=id.1fob9te][bookmark: _heading=h.30j0zll]


4、 其他收費項目：
	[bookmark: _heading=h.3znysh7]設備
	費用
	使用日期/場次

	自行錄影(超過1機需收費)
	
	□使用      機，使用時間      ，共      場。

	自行錄音
	
	□使用，使用場次      ，共      場。

	電視錄影
	
	□使用      機，使用時間      ，共    場。

	Epson EB-PU1008W 雷射投影機（8500流明）
	4000元/日
	□使用     台，使用日期       ，共     日。

	設備費用：                            元(此欄由華觀劇場填寫)



5、 借用聲明
茲向　貴劇場申請借用上列場地及設備，願意遵守貴劇場「輔仁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華觀劇場使用管理辦法」等劇場相關規定，如有違反願隨時接受停止借用之處分，借用期間如因不當使用，造成任何財務損壞或人員發生意外，願意無條件負全責，並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異議，敬請　惠允為荷。

申請單位：　　　　　　　　　　（請蓋單位章）
負責人：　　　　　　　　　　（請蓋負責人章）
統一編號/身分證字號：
承辦人：
地址：
電話：
E-mail：

※請將本申請表用印連同華觀劇場檔期審查申請書、演出企劃書、立案證明影本(個人申請則提供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請整合為單一PDF檔，以Email寄至fujentheater@gmail.com。主旨須註明「申請華觀劇場租借－《活動名稱》」。如有問題，請洽（02）2905-2524 Giorgia小姐。
※申請案皆須經本中心審核，非統一收件期間申請審核結果於十個工作日內以E-mail通知；審核通過者請依規定簽約並繳納款項。非統一收件期間申請檔期相同者，依收件時間之先後排定優先順序。
審核結果：□同意借用  □不予借用






	輔仁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華觀劇場場地租借繳費單

	場地租借總費用：                    元
	劇場單位核章

	場地租借費用：                    元
設備費用：                    元
工讀金：                    元
清潔費：                    元
	

	訂金費用：                    元，繳費日期：
（50%場地使用費及全額保證金）
尾款費用：                    元，繳費日期：
（剩餘50%之場地使用費應於使用前三十日曆天繳納）
	總務處出納組核章

	
	



	輔仁大學外國語文學院華觀劇場場地租借保證金退還單

	保證金：                    元
□場地超時使用：                    元
□工讀生加班費：                    元
□清潔費：                    元
□場地未復原、毀損：                    元
□器材、道具毀損：                    元
	劇場單位核章

	
	

	□補繳費用：                    元
□扣除保證金：                    元
退費：                    元
	總務處出納組核章

	
	






